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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 上 午，在
陈仓区周原镇第一届油
菜花乡村旅游文化节开
幕之际，周原镇社区戒
毒 康 复 中 心 以 此 为 契
机，组织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走进油坊村，在一
片“金色海洋”中开展禁
毒 宣 传 活 动。活 动 中，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

拉横幅、发放禁毒宣传
彩页、展示仿真毒品模
型等方式，向踏春赏花
的游客宣传了毒品的种
类、毒品原植物及种植
危害等禁毒知识，引导
广大游客树立“珍惜生
命、远离毒品”的生活理
念，争当识毒、防毒、拒
毒的践行者。

扶风检察院

拍短视频开展保密教育 
本报讯 近日，扶风县

人民检察院创新宣传方式，

以短视频的形式讲述保密

故事，向广大市民讲解了保

密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引

起了广泛关注。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九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近

日，扶风检察干警创新宣传

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保密

知识，营造人人知保密、愿

保密、会保密、善保密的良

好氛围。记者在该院干警拍

摄的短视频《保密故事大家

讲》中看到，该院

干警袁少妮、杨丽

萍和张炜分别绘

声绘色地讲述了周恩来、姜

太公、汉成帝时期的名臣孔

光的保密故事，故事有趣、

精彩，语言生动、通俗。通过

短视频的拍摄、传播，不仅

让讲故事的检察干警自身

受益，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保

密工作关系到国家安全、社

会稳定和个人隐私。张炜表

示，作为新时代的一名政法

干警，更应该学习故事人物

严守保密纪律的精神，时刻

谨记工作职责，规范自身行

为，严守国家秘密。

11岁孩子疯狂打游戏消费4000元
法官提醒：家长要对孩子使用智能设备进行有效管理

11 岁的小李沉迷网络游

戏，两年内多次用奶奶的手机

在某游戏中累计充值 4000 余

元，家人发现后诉至眉县法院

请求追回财产损失。近日，眉

县法院速裁中心受理了一起

未成年人游戏退款案件。立案

后，经过承办法官多次电话调

解，双方达成和解，游戏公司

自愿返还 2000 元游戏充值费

用，小李的奶奶撤回起诉，现

退款已履行完毕。

案情回顾
近两年，未成年人小李

沉迷网络游戏，多次用奶奶
的手机在某游戏中充值累计
4000 余元，最近因 7 天内多
笔游戏消费达 1368 元被其奶
奶发现，其监护人与游戏公
司联系无果后，遂诉至眉县
法院请求追回财产损失。承

办法官受理后，对小李奶奶
的银行流水与游戏账号进行
了核实，发现充值时间均在
晚上 11 时以后，且单笔充值
金额多为 1 元、6 元、18 元
等小额消费，遂联系该游戏
公司进行调解。游戏公司称，
该部分消费记录关联账号为
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每
一笔充值都经过了密码认
证，属于合法合规的消费行
为，且累计充值的 4000 余元
已在游戏内购买了相应产品
和服务消费，均已使用完毕，
故无法进行退款。

经过多次电话调解，在法
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析理下，双
方最终达成和解，游戏公司自
愿返还 2000 元小李玩游戏花
费的钱，小李的奶奶撤回起
诉，现退款已履行完毕。同时，
承办法官对小李进行了法治

教育，引导其认真学法守法，
做与自己年龄、智力、行为能
力相符的消费者。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但
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法官提醒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八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司法
实践中涉及网络打赏、网络
游戏纠纷，在未得到法定代
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
应当是无效的。其监护人请
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
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
成年人沉迷网游容易“一掷
千金”，网络游戏的开发者有
责任、有义务去采取相应的
措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畅通未成年人家长的退
款渠道。同时，家长也要对孩
子使用智能设备等进行有效
管理，警惕未成年人在此类
游戏中的不良消费行为，应
及时教育引导，防止产生损
害后果。

金台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
嫌疑人专挑办公室下手

本报讯 一男子骑着摩

托车在市区乱窜，专盯单位

没人且门没关的办公室溜进

去实施盗窃。近日，金台警方

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 1名，追回被盗

笔记本电脑 1台，挽回损失

6000余元。民警提醒，在办公

场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离开办公室时要随手锁门，

以免给窃贼留下可乘之机。

3月 18 日，金台公安分

局中山东路派出所接到辖

区一单位报警，称单位办公

室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盗。接

警后，办案民警立即展开案

件侦查工作。犯罪嫌疑人反

侦查意识较强，在盗窃后逃

跑时躲避多处视频监控，给

案件侦破带来较大难度。为

了尽快破案，民警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开展走访、摸排，

调取沿途监控，不断扩大侦

查范围，最终成功锁定前科

人员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派出所领导的带领下，办

案民警分三组，每天在刘某

可能出现的地方蹲点守候。

3 月 29 日 20 时许，民警经

过连续 7 天的艰苦蹲守，终

于在宝平路附近将准备再

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某

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

某对自己盗窃笔记本电脑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还

供认了在渭滨区实施的两起

办公室盗窃犯罪事实。目前，

刘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深挖中。

旁听庭审  以案学法
渭滨区桥南街道开展行政诉讼庭审旁听活动

走进庭审现场，以案学
法，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近日，在渭滨区人
民法院的一起行政诉讼庭
审活动中，渭滨区桥南街
道的 16 名干部在现场全程
旁听庭审，“零距离”接受
法治教育。

本次旁听的案件是渭
滨法院审理的一起异地行
政诉讼案。全体旁听人员

通过认真观摩行政诉讼庭
审，清晰地了解了行政诉讼
的基本流程和审判重点。庭
审结束后，参与旁听人员就
依法行政中涉及的法律问
题进行了交流。不少干部表
示，这场“零距离”的庭审旁
听活动，是一堂生动、真实
的法治宣传教育课，使大家
切实感受到了依法行政的
重要性。

省上表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宝鸡 7 项工作法光荣上榜
本报讯 近日，省委政

法委、省委平安办通报表扬

了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

先进典型，宝鸡市委政法委

“三个四”矛盾调处化解工

作法等 7 个创新工作法受

到表扬。

近年来，我市各县区各

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坚持预防在

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

地解决，坚持因地制宜、守

正创新，充分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

自己的事情，不断提升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努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宝

鸡、法治宝鸡，涌现了一大

批基层先进典型。此次通报

表扬的分别为 ：市委政法

委“三个四”矛盾调处化解

工作法、渭滨区经二路街

道“我帮你合作社”化解“三

无”小区物业纠纷工作法、

陈仓区慕仪镇化解交通事

故纠纷“三步走”工作法、岐

山县蔡家坡镇“三聚三建”

一站式解纷工作法、扶风县

杏林镇“巾帼家事调解队”

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工作法、

陇县城关镇新城社区“四抓

四解”化解家庭婚恋纠纷工

作法、麟游县两亭镇“小板

凳”服务队化解农村矛盾纠

纷工作法。

出重拳破案攻坚  全时空守护平安
我市冬春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成果显著

本报讯 （白杨 谭琳）近

日，笔者从宝鸡市公安局获

悉，在刚刚结束的冬春社会治

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中，全市

公安机关主动出击，坚持打防

并举，全力整治社会治安，确

保了宝鸡社会大局持续安全

稳定，群众共享安居乐业的良

好治安环境。

今年初，按照省公安厅动

员部署，市公安局在全市启动

了为期 100天的冬春社会治安

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市公安局

聚焦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促发展任务目标，因地制宜研

究谋划，制定相关工作方案，明

确重点工作任务，以“零容忍”

态度出重拳破案攻坚，严打突

出违法犯罪，全力侦破大案要

案，从严打击涉黄涉赌违法犯

罪，持续强化涉毒品、网络、环

食药、森林等领域专项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共破获多起刑事

案件，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在专项行动中，全市各级

公安机关坚持点面结合全方

位织密防控网络，全面加强重

点区域巡控，精心组织集中统

一行动，严密组织重要节点安

保，不断提高社会面管控力、

威慑力。此次行动，全市累计

投入社会面巡防警力 4.9 万

余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5.8 万人次，抓获现行违法犯

罪嫌疑人 170 余名。同时，针

对重点人员、物品、场所和领

域，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坚持多

渠道排查整治，主动靠前从严

从细从实开展“禁燃禁放”攻

坚战，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

患攻坚整治，立足“预防警务、

主动警务”深化矛盾纠纷排查

及多元化解。据统计，行动期

间，全市共查处涉烟花爆竹案

件 141 起，排查各类消防安全

隐患 1.08 万处，排查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 1500 余起，实现

了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

服务群众，社会治安环境得到

进一步净化。

凤县凤州镇

火烧果树起纠纷  法官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 “这件麻烦事

原想打官司解决，没想到在

村里就帮我们调解了，太感

谢了！”当事人景某高兴地

说。近日，冷某和家人在凤

县凤州镇附近的山上祭祖

时不慎引发山火，烧毁了景

某种植的苹果树和花椒树，

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时，因

赔偿金额产生分歧。最终，

在凤州镇政法部门的积极

调解下，纠纷得到化解。

事情发生后，凤州镇凤

州村村委会组织双方进行了

多次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

就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

调解未能成功。为及时、妥善

化解纠纷，龙口法庭联合镇

司法所、龙口派出所及凤州

村村委会协同对景某和冷某

的纠纷进行调解。网格法官

和派出所民警、司法所干警

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安抚，

降低双方的抵触情绪，然后

通过法律法规、案例相结合

的方式，详细讲解了这起纠

纷中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

务。同时，特邀调解员以“拉

家常”的形式对当事双方进

行耐心说理。最终，双方以

35000元赔偿数额达成一致，

双方纠纷就此化解。

龙口法庭法官助理刘

虹麟介绍，他们将继续发挥

网格法官作用，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源头，积极主动参与

到社会综合治理“大格”中，

真正做到把非诉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为诉源治理

工作贡献力量。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以案 说法

禁毒宣传走进“金色海洋”

高新公安分局民警在宝鸡南站巡逻防控


